Enlightenment, the 啟蒙運動 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期間，歐洲和美國的思想界，發生革命性的改變，史家稱整個年代為啟蒙時代。啟蒙的方式與內容各國不同，有的較溫和，有的就十分激烈；有些可稱作高度的啟蒙，另些則只算是低度啟蒙；無論哪一種形式，它們都不是固定的，乃在不斷的發展當中，故不可能指出一種固定形式的啟蒙運動。就算單看它是思想或文學的現象吧，也顯出我們對整個運動的性質了解不全。舉例說，人口統計學的研究顯出，嬰兒夭折率的下降，與當地的啟蒙運動有密切的關係，這一類數字顯出，這問題必須按其社會脈絡來解釋，就如進步的程度，故單是從思想與文學的角度，不能盡窺啟蒙運動之貌。無論將來在這方面的研究有什麼新進展，要了解「現代性」，就必須上溯到啟蒙運動。
　　重要的啟蒙運動思想家在宗教思想上，對傳統的基督教都嚴加鞭撻。改教運動（Reform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6,Name=Reformation Theology 改教運動的神學}）及其後的變革，見證出教義不是一成不變的；它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和著重點，各說自己才是忠於原來的傳承，又彼此定罪，說對方是不信，甚至引起流血與逼害。因此啟蒙運動的思想家，便是本乎此而攻擊基督教的教義（Dogma{\LinkToBook:TopicID=373,Name=Dogma}），說它們的結果與內容都是有害的。
　　從消極一方面來說，他們反對教條的原則，以及一切相關的思想，包括原則性的〔如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是提供獨有、必須的知識〕，和教義內容的〔如原罪（Sin{\LinkToBook:TopicID=1083,Name=Sin}）的問題〕。從積極一方面來說，他們尋求理性的原則，以及開發新的思想模式（如道德的性質）和思想內容（如神與物界的關係）。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將啟蒙運動定義為人心靈的決志，為要行使堅定不移又真誠的理性功能──「敢於知道」；凡能如此行的，他就可能被稱作「啟蒙」思想家了。
　　假如我們要用「理性」一詞，來指出啟蒙運動的主要特性，便必須小心處理這詞的含義。人運用理性的結果，不是都有同等的價值，譬如實用哲學便對形上學不滿，認為單純本於思想的歸納，而整理出一套無所不包的系統，是毫無好處的，透過理性冰冷的分析，而視之為了解宇宙的工具，這種方法對人生沒有助益。人是具有激情的，也是敏感的，他不僅需要理性的分析，也需要德性的指引；這是理性不能提供的。假如啟蒙運動是屬於理性的時代，那麼所謂理性者，只是指教義之外的另一選擇，或說是一種忠於思想自主的態度。
　　這不是說啟蒙運動思想家就是放棄了宗教或啟示；惟物主義的無神思想固然可以在法國發展起來，但她亦有一些人對反基督教的思想提出批判（如伏爾泰，Voltaire{\LinkToBook:TopicID=1218,Name=Voltaire}）。這些人認為不應看啟示為宗教惟一的權柄，可以把理性不能知曉的事告訴人；事實上，啟示也不能提供重要的動機，給人過宗教生活。不過我們不需要把啟示拋棄，只需把它馴化，就像德國的新教義（German neology）那樣便是了。
　　我們要明白啟蒙運動背後的種種動力，就不能不從神學的角度來解釋這個運動。有兩種改變是很具決定性的︰近代科學的興起，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。幾乎被十八世紀的人奉為神祗，他掀起的革命，是相當空前的；他努力以科學方法來解釋這個世界，亦即是以物理定律來解釋這個屬物的世界，無形中亦是放棄了以傳統的神學及形上學來解釋物界了。此外，歷史批判學的發展，也占有決定性的地位；我們現在雖然常批評啟蒙運動的歷史觀有缺欠，不能把握真正發生的歷史事實，然而它起碼可以分開自己的世界和聖經的世界，為現代歷史學奠下根基。啟蒙期的歷史學家懂得分開聖經描述的世界，和古代羅馬的世界。
　　但有一點要在這裡指出︰牛頓並不像他的跟隨者那樣，事事與基督教對抗。除非我們認為科學方法的本質是反宗教的──包括物理學和歷史學在內──不然的話，我們確是可以從較廣的角度，來了解科學與歷史的新發展。譬如科學解釋未必要為教義效勞，它同樣可以發展為一種批判的力量；正如歷史學也可以挑戰基督教信仰，而不是它的附從。這種方向既非表示完全接受牛頓式的科學，或早期歷史批判的原則；但同樣地，我們也不該看此二科對日後教義的發展要負上責任。
　　早期啟蒙思想家確為我們提供了這種「較廣的角度」，其立論點就是人的自主權，無論他們是明言的或暗指的。事實上我們若要整體地了解啟蒙運動，還要了解當代政治和經濟的改變，以及與之有關的政策。但就本文的範圍來說，「自主權」有兩個層面的意義︰相對的和絕對的意義。它與基督教論及人的教義相對；從絕對層面來說，它願意承認外在的，甚至是神聖的權柄，只要這是邏輯容許的。基督教本於創造、墮落和救贖等教義，來反對自主性；啟蒙運動家卻把神看成是某種無關宏旨的可能，是已經退隱的創造者；他們否認人不能憑己力上天堂，過道德的生活，有美好的信心，和完成存在的基本責任。假如有一天人放棄了神（如十九世紀的情況），也是因為人不再需要祂了；假如人不再需要祂了，那就不單表示祂不能滿足我們理性的需要，也是因為我們在別的地方，可以找到滿足。在此等事上，人的意志和理性都是有分參與，才作出決定。
　　我們把啟蒙運動作如上的簡述，難免掛一漏萬，任何類似的概論都難免如此；但我們相信以「自主權」來作啟蒙運動的主要旗幟，很能反映出這一代思想家的關懷核心，只要想想休謨（Hume{\LinkToBook:TopicID=593,Name=Hume, David 休謨}）、吉朋（Edward Gibbon, 1737～94，英國歷史家）、伏爾泰、盧梭（Jean Jacques Rousseau, 1712～78，法國哲學家）、渥爾夫（Christian Wolff, 1679～1754，德國哲學家）、勒新（Lessing{\LinkToBook:TopicID=718,Name=Lessing, Gotthold Ephraim}）、維各（Giovanni Battista Vico, 1668～1744，意大利哲學家），及傑佛遜（Thomas Jefferson, 1743～1826，美國政治家），他們的作品均與人的自主權有密切的關係，恰能代表啟蒙時代文化及理性的精神。
　　我們當然可以有別些重要的啟蒙精神，因為此等辯論必會延續下去。要點反而是，整體地接納或拒絕啟蒙運動，是沒多大意義的；假如說因為當時人接受了啟蒙運動某個思想，以致日後產生不幸的結局，那麼讓我們也記住，基督教歷史還未展開之前，人間早就有不幸的結局了。巴柏（Karl Popper, 1902～94）說得好，想照顧人類福祉的衝動，是「可敬又危險的」，它根源於人一種欲求，即「等待不知名的人士，來把他們從權威與偏見的保護罩釋放出來」。我們要真正明白啟蒙運動的本質及意義，就要嘗試明白他們說了什麼，宣認的是什麼，假設了什麼，而他們的動機與目的又是什麼。
　　另參︰法蘭克福學派（Frankfurt School{\LinkToBook:TopicID=480,Name=Frankfurt School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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